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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事 先 生 ： 

 

 關於口服 / 口腔用劑型中成藥產品內含調味劑的聲明  

 
為 確 保 所 有 進 口 的 中 成 藥 不含 塑化 劑 「 鄰 苯 二 甲 酸 二 辛 酯 」 

DEHP(Di(2 -ethylhexyl)phthalate)，  所 有 口 服 / 口 腔 用 劑 型 中 成 藥 的 進 口 許 可 證 申 請 

會 加入 一 個 新 的 要 求。由 即 日 起，所 有 中 成 藥 進 口 商 必 須 於 申 請 進 口 許 可 證 時 填 

寫 夾 附 的 表 格，聲 明 其 口 服 / 口 腔 用 劑 型 中 成 藥 內 含 有 的 調 味 劑 (包 括 糖 漿 類 )的來 

源 地 。 

 

如果調味劑 (包括糖漿 )來源自台灣，你必須向本署提供產品分析化驗證書，以證明該產 

品不含 DEHP。本署將會接受由台灣衞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認可的化驗所發出的相關報告。 

 

 

 
如 有 任 何 查 詢 ， 請 與 蔡 小 姐 聯 絡 (電話 : 2319 5119)。 

 

 

 

 
衞生署助 理 署長  

（ 吳 偉 傑    代行 ）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二 日 



 




